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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广发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

下简称“本基金”）于 2019 年 4 月 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584 号文准

予募集注册。 

2．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投

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五年，在五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

回申请。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五年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

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对应的第五年的年

度对日（不含）的持有期间，如不存在该年度对日或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日的，

则延后至下一工作日。 

3．本基金的管理人和注册登记机构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4．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

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5．本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 1000 万份，最低募集金额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本基金首次募集不设募集规模上限。 

6．基金管理人股东资金、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资金认购本基金的金额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且发起资金认

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3 年（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年提前终止的情况除

外），其中，发起资金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法律法规或证监会

另有规定的除外。本基金发起资金的认购情况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7．本基金将自 2019 年 4 月 22 日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具体时间安排详见

本公告正文）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的销售机构目前包括平安银行、广

发证券等销售机构，若本基金的募集期内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

点，则另行公告。 

8．投资人欲购买本基金，需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一个投资人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

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已经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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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人无需再开立基金账户，直接办理新基金的认购业务即可。若投资人在不

同的销售机构处重复开立基金账户导致认购失败的，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不承

担认购失败责任。如果投资人在开立基金账户的销售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购

买本基金，则需要在该代销网点增开“交易账户”，然后再认购本基金。投资人

在办理完开户和认购手续后，应及时到销售网点查询确认结果。募集期内本公司

直销机构及代销机构同时为投资人办理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及认购手续。开户和

认购的具体程序请见本发售公告正文。 

9．在募集期内，每一基金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每个基金账户首

次认购的最低额为人民币 1 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 1 元（含认购

费）。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认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

务规定为准。已在基金管理人销售网点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认购

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认购最低金额的限制。本基金募集期间对单个基金份

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认购金额限制。 

10．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但已申请的认购一旦被注册登

记机构确认，就不再接受撤销申请。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单笔

最低认购金额进行限制，具体限制请参看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11．销售机构（指本公司的直销网点和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对申请的受理

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收到认购申请。申请的成

功确认应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即本公司）的登记确认为准。投资人可以在基金

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网点查询成交确认情况。 

1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2019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广

发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和本基金代销

机构网站（详见本公告正文）。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

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13．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

构咨询。 

14．在募集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销售城市外，各代销机构可能随时增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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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金销售城市。具体城市名单、联系方式及相关认购事宜，请留意近期本公司

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本公司在募集期内还可能

增加新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留意相关公告信息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

查询。 

15．对未开设代销网点地区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及直销专线电话（020-89899073），垂询认购事宜。 

16．本基金发起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并可根据基金销

售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17．风险提示 

本基金为目标日期基金中基金，2050年12月31日为本基金的目标日期，风险

和收益水平会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逐步降低。本基金在投资初始阶段具有高风

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在临近目标日期以及达到目标日期之后，本基金转变为

较低风险、较低预期收益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披露的下滑曲线进行调整，实际投资

与预设的下滑曲线可能存在差异。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

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

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

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

险，本基金的特有风险等。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

同》。 

本基金名称中包含“养老”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本

基金不保本保收益，可能发生亏损。 

投资者认/申购本基金每笔份额后需至少持有五年方可赎回，即在五年持有

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请投资者合理安排资金进行投资。 

 

一、本次募集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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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基金简称：广发养老2050（FOF） 

基金代码：007250 

（二）基金类型 

基金中基金（FOF）。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1、五年持有期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投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

有满五年，在五年持有期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五年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

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对应的第五年的年度对日

（不含）的持有期间，如不存在该年度对日或该年度对日为非工作日的，则延后

至下一工作日。 

2、在目标日期 2050 年 12 月 31 日次日（即 2051 年 1 月 1 日），在不违反

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的情况下，本基金将自动转型为“广发锦瑞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届时本基金将转为每日开放申购赎回的运作模式及变

更基金名称，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具体转型安排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

布的相关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转型前申购本基金，至转型日持有基金份额不

足五年的，在转型日之后（含转型日）可以提出赎回申请，不受五年持有期限制。 

（四）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六）募集目标  

本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 1000万份，最低募集金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 

本基金不设首次募集目标上限。 

（七）募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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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八）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点 

1、直销机构 

（1）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0楼 

直销中心电话：020-89899073  

传真：020-89899069   020-89899070 

（2）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楼11层1101单元 

（电梯楼层12层1201单元） 

电话：010-68083113 

传真：010-68083078 

（3）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905-10室 

电话：021-68885310 

传真：021-68885200 

（4）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

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网址：www.gffunds.com.cn 

本公司网址: www.gffunds.com.cn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5）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本基金发售相关事宜的查询

和投诉等。 

  2、销售机构 

（1）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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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第一广场1501-1504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李智磊 

联系电话：0592-3122679 

业务传真：0592-8060771 

客服热线：400-918-0808 

公司网址：www.xds.com.cn 

（2）名称：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15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18号A1002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蓝杰 

电话：021-65370077 

传真：021-55085991 

客服电话：4008-205-369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3）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9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9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蔡宇洲  

电话：0755-22197874  25879591 

传真：0755-22197701 

客服电话：95511-3 

公司网站：www.bank.pingan.com 

（4）名称：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1201-1203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020-8962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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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89629011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5）名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10层1006#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C座9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联系人：张燕 

联系电话：010-58325388-1588 

业务传真：010-58325282 

客服热线：400-166-1188 

公司网址：http://8.jrj.com.cn 

（6）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8楼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4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33227951 

网址：www.zlfund.cn及www.jjmmw.com 

客服热线：4006-788-887 

（7）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7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业务传真：021-64385308 

客服热线：4001818188 

（8）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http://www.yingm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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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佘晓峰 

电话：021-20691836 

传真：021-20691861 

客服电话：400-820-2899 

公司网站：www.erichfund.com 

（9）名称：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陈孜明 

联系电话：18516109631 

传真：021-61101630 

客服热线：95733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10）名称：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层512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0号乐成中心A座23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联系电话：010-57756019 

业务传真：010-57756199 

客服热线：400-786-8868-5 

公司网址：www.chtfund.com 

（11）名称：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号楼3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电话：021-52822063 

http://www.erichfund.com/
http://www.ch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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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52975270 

客服电话：4000-466-788 

公司网址：www.66liantai.com 

客服热线：4001818188 

（12）名称：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021-20665952 

传真：021-22066653 

客服电话：4008219031 

公司网址：www.lufunds.com 

（13）名称：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 WEE HOWE 

联系人：叶健  

公司电话：0755-89460500 

传真号码：0755-21674453 

客服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址：www.ifastps.com.cn 

（14）名称：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222507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侯芳芳 

电话：010-61840688 

传真：010-61840699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http://www.lufunds.com/
http://www.ifastp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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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站：www.csco.com.cn 

（15）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客服电话：95521 

公司网站：www.gtja.com 

（16）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客服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站：www.csc108.com 

（17）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985 

客服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www.gf.com.cn 

（18）名称：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F栋18、19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E栋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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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95322 

联系人：甘蕾 

联系电话：020-38286026 

公司网站：www.wlzq.cn 

（19）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服热线：95360 

公司网站：www.nesc.cn 

（20）名称：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层15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层1501 

法定代表人：叶顺德 

联系人：田芳芳 

联系电话：010-83561146 

客户服务电话： 95399 

网址：www.xsdzq.cn 

（21）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法定代表人：曹实凡 

全国免费业务咨询电话：95511-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755-82400862 

全国统一总机：95511-8 

网址：www.pingan.com 

（22）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http://www.wlzq.cn/
http://www.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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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许曼华 

电话：021-20315290 

传真：021-20315125 

客服电话：95538 

公司网站：www.zts.com.cn 

（23）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东新区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021-58870011 

业务传真：021-68596916 

客服热线：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ehowbuy.com 

（24）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B座46楼06-10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B座46楼06-10单元、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6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景琪 

电话：021-20289890 

传真：021-20280110 

网址：www.harvestwm.cn 

客服电话：400-021-8850 

（25）名称：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17-19号环亚大厦B座601室 

法定代表人：陶捷 

联系人：沈怡 

联系电话：027-8386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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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传真：027-83862682 

客服热线：400-027-9899 

公司网址：www.buyfunds.cn 

（26）名称：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新华社第三工作区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孙雯 

电话：010-59336519 

传真：010-59336586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公司网址：www.jnlc.com 

（27）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联系人：辛国政  

联系电话：010-83574507 

传真：010-83574807  

客服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28）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电话：010-63081000 

传真：010-63080978 

客服电话：95321 

公司网站：www.cindasc.com 

（29）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uyfunds.cn/
http://www.jn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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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 范春艳 

电话：0371-69099882 

传真：0371-65585899 

客服电话：95377 

公司网站：：www.ccnew.com 

（30）名称：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联系人：黄静 

电话：010-84183333 

传真：010-84183311-3389 

客服电话：400-818-8118 

公司网站：www.guodu.com 

（31）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俊 

电话：021-20333333 

传真：021-50498825 

联系人：王一彦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32）名称：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55号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厅

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徐刚 

http://www.long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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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95564 

联系人：彭莲 

公司网站：www.lxsec.com 

（33）名称：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3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3号 

法定代表人：林卓 

联系人：薛长平 

电话：0411-88891212 

传真：0411-88891212 

客服电话：400-0411-001 

公司网址：www.haojiyoujijin.com 

（34）名称：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15号桐城中央21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111号山西世贸中心A座12、13层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0351-4130322 

业务传真：0351-4137986 

客服热线：4007121212 

公司网址：www.dtsbc.com.cn 

（35）名称：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7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马贤清 

电话：0755-83025022 

传真：0755-83025625 

客服电话：95372 

公司网站：www.jyzq.cn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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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并及时公告。 

 

（九）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不超过三个月。  

2．本基金的募集期自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面向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同时发售。募集期满，若符

合基金合同规定的生效条件，本基金将宣布基金合同生效，但基金管理人亦可视

情况适当延后期限；若未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生效条件，则本基金将在三个月的

募集期内继续发售，同时也可根据认购和市场情况提前结束发售。 

3．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内，在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

人民币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

售，并在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验资报告需对发起资金的持有人及其持

有份额进行专门说明，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 

4．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

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

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5．若三个月的募集期满，基金合同未达到法定生效条件，则基金合同不能

生效，基金管理人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

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

息。 

（十）基金认购方式与费率 

1．份额发售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认购价格：人民币 1.00 元 

3．认购费用：  

本基金对认购设置级差费率，认购费率随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最高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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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不超过1.20%，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M） 认购费率 

M＜100 万元 1.20% 

100 万元≤M＜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M＜500 万元 0.6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4、认购份额的计算 

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或，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固定认购费金额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或，认购费用 =固定认购费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认购期利息）/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

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某投资人投资10,000元认购本基金，如果认购期内认购资金获得的利息

为5元，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净认购金额=10,000/（1+1.20%）=9,881.42元 

认购费用=10,000－9,881.42=118.58元 

认购份额=（9,881.42+5）/1.00=9,886.42份 

即投资人投资 10,000 元认购本基金，加上认购资金在认购期内获得的利息 5

元，可得到 9,886.42 份基金份额。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 

在募集期内，本基金将由本公司直销机构网点和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同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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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发售，投资人可

多次认购基金份额。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每个基金账户首次认购的最低限额为 1

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最低限额为 1元（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认购

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已在基金管理人

销售网点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但受追加认

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本基金募集期间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认购金额

限制。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个人投资者可到本公司直销机构认购。个人投资者在T+2日（T日为申请日）

可以通过原办理网点提供的服务方式查询或打印认购申请确认单。 

（一）网上直销 

1．受理开户及认购的时间 

认购时间为本基金份额发售日（周六、周日正常营业），全天24小时接受开

户及认购业务。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请参照公布于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上的《广发基金电

子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2）尚未开通广发基金网上直销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借

记卡、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银行借记卡、平安银行

借记卡、交通银行借记卡、广东发展银行理财通卡（带银联标志）、兴业银行卡

或者第三方支付通联支付、汇付天下“天天盈”等账户直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根据页面提示进行开户操作，在开户申请提交成功后

可直接登录网上交易平台进行认购； 

（3）已经开通广发基金网上直销的个人投资者，请直接登录广发基金网上

交易平台进行网上认购。 

 

（二）代销本基金的其他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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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其他商业银行，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

程序以代销机构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本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00—15:00，业务办理时间具体以

代销机构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事先办妥银行借记卡并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2）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时，需本人亲自到网点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 已办妥的银行借记卡； 

②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③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3）提交下列资料办理认购手续：  

① 已办妥的银行借记卡； 

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三）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受理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以上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此程序仅供投资人参考，具

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告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份额发售日9:30～15: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2．资金账户的开立（已在该代销券商处开立了资金账户的客户不必再开立

资金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资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填妥的《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3）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3．基金账户的开立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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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4）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4．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在开立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后，可申请认购

本基金。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提供以下材料： 

（1）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3）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投资人还可通过各代销券商的电话

委托、自助/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委托等方式提交认购申请。 

5．有关注意事项 

若有其它方面的要求，以各代销机构的说明为准。 

 

（四）特别提示 

1．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尽早向直销机构或代销网点索取开放式

基金账户注册及认购申请表。个人投资者也可从广发基金管理公司的网站

www.gffunds.com.cn下载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

料与下载文件中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机构与代销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个人投资者请勿混用。 

3．个人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

定的资金结算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4．若个人投资者认购资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

日提交的认购申请将顺延受理。 

5．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人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1）投资人划入资金，但未办理注册或开户手续或办理不成功的； 

（2）投资人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手续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3）投资人划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在认购期结束时仍

未补足的； 

（4）其他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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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机构投资者可到本公司的直销机构（非网上交易）认购。 

（一）直销机构 

1．受理开户和认购的时间 

本基金份额发售日9:30-11：30，13：00-16:30。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机构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①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它组织提供的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

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或相关有效印鉴； 

②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③ 《开放式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④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⑤ 加盖预留印鉴的《印鉴卡》（表格内“声明”处需加盖单位公章）； 

⑥ 预留同名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

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文件；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直销中心办理开户及认购/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须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购/申购的资金退款等

资金结算汇入账户） 

⑦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或相关有效印鉴的《开放式基金业务申请表》； 

⑧ 加盖公章/预留印鉴的《投资者远程委托服务协议》； 

⑨ 填妥的《广发基金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测试（机构版）》； 

⑩ 汇款回执复印件。 

注：①、②、③、④、⑥、⑨均需在复印件处加盖单位公章或相关有效印鉴。 

（2）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的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直销资金专

户： 

户名：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360200012983838382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第一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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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汇款时，投资人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① 投资人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本公司直销机构网点开立基金账户

时登记的名称； 

② 投资人所填写的汇款用途须注明“××购买广发养老目标日期2050”，

并确保在2019年4月23日16:30前到账（可顺延至当日下午企业网银关闭的最后时

间，即17：00）； 

③ 投资人申请的认购金额不能超过汇款金额； 

④ 投资人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本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

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3）办理基金认购手续的投资人须提供下列资料： 

①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②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并加盖预留印鉴； 

③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回单复印件。 

3．注意事项 

（1）若投资人认购资金在当日16:30（可顺延至当日下午企业网银关闭的最

后时间，即17：00）之前未到本公司指定直销专户的，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

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准。 

（2）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认购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① 投资人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② 投资人划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③ 投资人划来的认购金额小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④ 在募集期截止日即2019年4月23日17:00之前资金未到指定直销专户的； 

⑤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3）投资人认购无效或认购失败的资金将于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无

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指定账户划出。 

 

（二）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受理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如下：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仅供投资人参考，具体程序

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开说明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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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份额发售日9:30～15: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2．开立资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机构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已开立了资金

账户的客户不必再开立该账户；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营业执照或注册

登记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且已完成上一年度年检）及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6）预留印鉴； 

（7）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3．开立基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2）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3）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提供以下材料： 

（1）认购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2）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第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3）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代销券商开立的资金账户卡。投资人还可通过电话委托、自助/热自助

委托、网上交易等方式提出认购申请。 

5．有关注意事项 

（1）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代销券商的说明为准； 

（2）投资人认购时要注明所购买的基金名称或基金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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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提示 

1．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机构网点或代销网点索取开

放式基金账户注册及认购申请表。机构投资者也可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

站www.gffunds.com.cn下载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

材料与下载文件中的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机构网点与代销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机构投资者请勿混用。 

3．机构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

定的资金结算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4．若机构投资者认购资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

日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在认购申请有效期内顺延受理。 

5．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人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1）投资人划入资金，但未办理注册或开户手续或办理不成功的； 

（2）投资人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手续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3）投资人划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在认购期结束时仍

未补足的； 

（4）本公司确认的其他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五、清算与交割 

1．投资人无效认购资金将于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无效后3个工作日内

向投资人指定账户划出。 

2．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者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专门账户，不得动用。有

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

中利息转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本基金持有人权益登记由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募集结束后完成注册登记。 

 

六、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1．募集期截止后，基金管理人根据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数据，将有效认购

资金（不含认购费）及其所生利息一并划入在基金托管行的专用验资账户，并委

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资产进行验资并出具报告，注册登记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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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户数证明。 

2．若基金合同达到生效条件，基金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验资报告，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在

收到其书面确认的次日公告。 

3．若因本基金未达到法定生效条件而导致基金合同无法生效，则基金管理

人将承担全部基金募集费用，将所募集的资金加计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

期结束后 30 天内退还给基金认购人。 

 

七、本次募集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9848（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31－3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邱春杨  

联系电话：020-89899117 

传真：020-89899069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联系人：郭明 

电话：010-66105799 

传真：010-66105798 

客服电话：95588 

公司网站：www.icbc.com.cn 

 

（三）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名单详见本基金发售公告“一、本次募集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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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销售渠道与销售网点”部分的相关内容。 

本基金募集期内，本公司可能增加新的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投资

人可留意相关公告信息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984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31－33楼 

电话：020-89188970 

传真：020-89899175 

联系人：李尔华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 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广

州东塔）29 层、10 层 

负责人：王晓华 

电话：020－37181333 

传真：020－37181388 

经办律师：刘智、林晓纯 

联系人：王晓华 

 

（六）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法人代表：毛鞍宁 

联系人：赵雅 

电话：020－2881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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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28812618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雅、李明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